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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3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李沅鸿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提升物业管理服务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升物业服务质量

为提高物业服务人员服务水平，市住建局一是强化管理队伍提升。深入开展《民法典》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学习活动，提升业务理论基础，增强科学决策能力。采取“请进来，走出去”等方式，开展学习交流活动，借鉴其他地市物业管理工作先进经验，与时俱进，创新工作思路，提升行业指导、管理水平。今年，市住建局组织部分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，先后前往漯河、信阳等地学习物业管理工作，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取得较好效果。二是加强行业骨干队伍建设。针对我市物业服务市场现状，组织行业专家，开设物业管理服务“大讲堂”，定期开展项目经理岗位培训，引导企业学习创新，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专业技能，优化业务人才结构，推进行业骨干队伍可持续发展。今年以来开展培训4次，参加培训人员达700余人次。

二、加大行业监管力度

自2019年7月新乡市物业管理职能划转调整至市住建局后，我局对物业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。一是实行信用监管。2017年以后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取消，对物业行业监管带来新的形势和挑战，我局探索以信用监管为抓手，充分发挥信用惩戒的约束和震慑作用，构建物业行业监管新手段。我局印发了《新乡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结合各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、履行物业服务合同、管理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基本信息、业绩信息和不良信息，评价内容涵盖基础管理、设施设备管理、环境管理、秩序维护等多个方面，每年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评价结果在前期物业招投标、各类评先创优、物业行业专家选聘活动中已进行结果运用，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。二是实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。结合市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活动，每年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对检查中所发现问题，及时提出整改标准，要求限期落实到位，同时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河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与企业信用档案相关联，切实推动我市物业行业信用环境的提升。三是推动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组建。今年3月，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社工部下发了《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全覆盖 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》，推动符合条件的小区全部成立业主委员会，业委会成立条件不成熟或者业委会运行存在问题的，推动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，保障业主的监督权。截至目前，我市物业小区共组建业主委员会112个、物业管理委员会122个。

三、推动组建智慧物业

我局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打造“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”，通过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“5G+”等新技术，提高“智慧物业”管理服务水平，建立在线管家、在线报事报修、家政服务、快递驿站、社区活动、24小时客服等服务平台，及时发布日常通知及重要通知，实现线上线下“双物业”服务体系。

下一步，我们会根据您的宝贵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学习，不断加大物业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，积极促进新乡市物业行业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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